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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现场召开时间：2015年12月23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3日上午9:30～11:

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2日下午15:00至

2015年12月2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建兴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85,694,8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8.31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85,642,1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8.29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2,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9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2,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2,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94％。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伍志旭和王晓东两位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条件的议案》

关联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周新标先生共持有的87,992,527股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2、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周新标先生共持有的87,992,527股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

决。

2.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2.2�发行方式及时间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2.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2.4�发行数量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2.5�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2.6�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2.7�限售期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2.8�上市地点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2.9�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2.10�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上述议案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及取得本次交易可能涉及的其他必要批准后方可实施，并最终以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关联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周新标先生共持有的87,992,527股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截止2015年6月30日）的议案》

同意185,694,8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核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关联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周新标先生共持有的87,992,527股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资产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以及上市公司备考合并审阅

报告的议案》

关联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周新标先生共持有的87,992,527股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

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关联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周新标先生共持有的87,992,527股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签订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周新标先生共持有的87,992,527股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签订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周新标先生共持有的87,992,527股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签订附条件生效《盈利补偿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周新标先生共持有的87,992,527股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修订）的议案》

关联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周新标先生共持有的87,992,527股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2015-2017年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185,694,8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核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关联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周新标先生共持有的87,992,527股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罗平县锌电公司拥有的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罗平县锌电公司和杨建兴先生、喻永贤先生共持有的97,615,000股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88,079,8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核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周新标先生共持有的87,992,527股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周新标先生共持有的87,992,527股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97,7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核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伍志旭、王晓东

3、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事实和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3日

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600572� � � �编号：临2015—114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80,20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12月2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12年非公开发行（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核准、发行情况：

2012年12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 1658号），公司于2012年12月20日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公司控股股

东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胡季强先生等6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106,000,000股A股股票， 发行的价

格为7.56元/股，募集资金净额为78,761.80万元。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为703,600,000股，发行后公司股本

总额为809,600,000股。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2年12月27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临2012-062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及股份变动公

告》。

（三）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登记情况：

上述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2年12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手续。

（四）非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上述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该部分新增股份限售期截止日为

2015年12月28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2�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809,600,000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 公司股本从

809,600,000股增加为 1,673,820,000股。具体如下：

(一)2015年4月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468号），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8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175,000,

000股A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11.84元/股，募集资金净额为203,216.03万元。2015年4月14日，公司完成该次发

行新增股份的股权登记工作。公司股份总数由809,600,000股增加至984,600,000股。

（二）2015年7月,公司实施完成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984,600,

0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送股票股利2股并派发现金红利1.7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5股（详

见公司于2015年7月1日发布的临2015-059号《公司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本次送红股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加的股份689,220,000股于2015年7月8日上市，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84,600,000股变

更为1,673,820,000股。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因公司实施完成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后发生变化，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持股数量

（

股

）

变化前 变化后

1

胡季强

45,000,000 76,500,000

2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28,000,000 47,600,000

3

胡孙树

12,000,000 20,400,000

4

赵军

8,000,000 13,600,000

5

盛小荣

8,000,000 13,600,000

6

王建强

5,000,000 8,500,000

合计

106,000,000 180,200,000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和公司2012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胡季强、胡孙树、赵军、盛小荣、王建强均承诺所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期限至2015年12月28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宜经核查，认为：

（一）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限售承诺；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

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非公开发行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保荐机构对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80,200,000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12月29日；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胡季强

76,500,000 4.57% 76,500,000 0 (

注

)

2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47,600,000 2.84% 47,600,000 0

3

胡孙树

20,400,000 1.22% 20,400,000 0

4

赵军

13,600,000 0.81% 13,600,000 0

5

盛小荣

13,600,000 0.81% 13,600,000 0

6

王建强

8,500,000 0.51% 8,500,000 0

合计

180,200,000 10.77 % 180,200,000 0

注：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后，胡季强先生还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5,950万股，系其认购公司

2015年4月非公开发行股票3,500万股 (因2015年7月公司实施完成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后该等股份增加到5,950万股)，该部分股份限售期截止日为2018年4月15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482,194,569 28.81% -180,200,000 301,994,569 18.04%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91,625,431 71.19% +180,200,000 1,371,825,431 81.96%

三

、

股份总数

1,673,820,000 100.00% 0 1,673,820,000 1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30� � �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15-069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集和出席情况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5年12月8

日公告，本次会议于2015年12月23日在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56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365,029,5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2.7150%。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数为28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364,858,3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2.6809%；通过网络投票

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为28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7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341%。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思敏女士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购买相关房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286,802股赞成，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2.6656%；22,400股反对，反

对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2374%；300股弃权，弃权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0.0969%（关联股东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庞海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286,802股赞成，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656%；22,400

股反对，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374%％；3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9％。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365,009,402股赞成，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45%；17,600股反

对，反对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8%；2,500股弃权，弃权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0.0007%。

3．审议通过《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365,008,702股赞成， 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43%；17,300股反

对，反对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47%；3,500股弃权，弃权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0.001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0813� � � �证券简称：天山纺织 公告编号：2015-067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召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召开，会议召开时间公司将另行通知。

一、 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 12月 29�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票类别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股权登记日

A

股

000813

天山纺织

2015

年

12

月

24

日

二、股东大会延期的原因

本公司于2015年12月1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并于2015年

12月14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相关公告。

2015年12月1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

可类重组问询函【2015】第46号）（以下简称“重组问询函” ），根据重组问询函，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对

重组问询函提到的相关问题进行落实，并相应补充和修订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文件，鉴于上述工作仍

在进行中，公司董事会决定将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召开，会议召开时间公司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47� � �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8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15年9月8日和2015年9月24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5年9月9

日及2015年9月25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分别于2015年10月24日、2015年11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公司《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9、公告编号：2015-083）。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购买本公司股票。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3日

股票代码：002343� � � �股票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2015-105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2月23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马中骏先生的

通知：

马中骏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2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6%）质押给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并于2015年12月22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

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质押登记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

除质押手续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马中骏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47,160,753股（全部为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99%；

其中， 本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0,000,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36%， 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42.41%。马中骏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6%，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42.41%。

特此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47� � �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2015-103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办理完成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购回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股东戚建华女士通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戚建华女士于 2015年12月18日，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完成其所持有的公司19,084,000股（含转

增后增加的4,404,000股）质押式回购交易购回业务。

截至本公告日，戚建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0,384,000股，其中10,192,000股为无限售流通股，10,192,000为

高管锁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28％；办理完本次质押式回购交易购回业务后，其所持公司股份已无处于质

押状态的限售股份。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669� � �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2015-091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控股子公司武汉南国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2月23日，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国置业"）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75

号），中国证监会核准南国置业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74,822,695股新股。

关于南国置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情况，详见南国置业在巨潮资讯网公开披露的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676� � � �证券简称：智度投资 公告编号：2015-112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

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15�年12�月24日开

市起停牌，待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后公告并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600422� � �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5-107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49%股权收购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7月8日，公司对外披露了《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49%股

权的公告》，公司以2.94亿元的对价向美国贝克诺顿公司收购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克诺顿

"）49%的股权。（具体详见公司2015年7月8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2015-056号公告）。2015年11月16日，公司完成了收购贝克诺顿49%股

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贝克诺顿成为公司持股99%的控股子公司。（具体详见公司2015年11月17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2015-101号公

告）。

根据公司与美国贝克诺顿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昆药集团、美国贝克诺顿公司、汇丰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共同开立的该笔转让款的账户监管协议，2015年12月22日，昆药集团按以上两个协议的约定

履行，应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已汇付至美国贝克诺顿公司账户，至此该49%股权收购事宜全部手续已完

成。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还将继续通过海外子公司收购贝克诺顿1%的股权，最终实现在的经营管理上全

部的控制权，对贝克诺顿的经营决策更加高效灵活，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壮大。公司将获得交易前属于双方

股东的在中国的包括品牌在内的全部无形资产，并可能获得与"贝克诺顿"相关的品牌、商标等无形资产的

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权益，为今后公司的国际市场开拓和资本合作提供更好的平台。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3日


